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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仪方

摘 要 现代社会 中 私有财产 受 到公权力 限 制 的 情况屡 见 不 鲜 。 日 本 宪 法 和 法律 规定
，
国家 为 了 公共利 益

有权 限制 财产权 ， 并 同 时 规定 了 补偿 制度
，
但 没有 明 确 补偿 的 判 断 标准 。 理论 界基 于权利 人 、 规 制 行为 和财 产

为 中心分别 归 纳 出 多种补偿判 断 标准 ，

而 司 法判 决则 以财产权 的 损失作 为 是否 补 偿 的 出 发点 ，
并 以 财产权 的 性

质 判 断是否 存在特别 牺 牲 。 财产 权 限制 行 政补 偿 判 断标 准首先 可 以 划 分 为 限 制 标准
（
行为 ） 与 补偿 标准 （ 损

失 ） ，
其 中 对损 失 的界定又存在

“

特别
”

标准 与
“

牺牲
”

标准 ，
再进 而对

“

牺牲
”

进行解释 并在财 产权限 制 的

多发领域寻求 以 状况拘束性理论作为 最终 判 断标 准 。 以财产权 限 制 补偿判 断标准为 契机 ， 有必 要 以特 别 牺牲 概

念为 核心 重 新 审视行政补偿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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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发达国 家 ， 征收和补偿作为唇齿条款早已被明确规定 。 征收的本义是
“

没收
”

、

“

剥

夺
”

， 以所有权移转作为基本特征 。 我国 《宪法 》 第 １ ３ 条第 ３ 款规定了
一

般征收和征用制度 ：

“

国

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 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

”

而

作为财产权核心内容的所有权又包括占有 、 使用 、 收益和处分等权能 。 在实践 中 ， 公权力侵害财产

权的表现并非均为取得其所有权 ， 更多情况下是侵犯财产权中 的某
一项或几项权能从而使财产权受

到限制 。 当然 ， 征收概念的涵义本身或许也值得探讨。

①

近年来
，
我国公民财产权受到公权力限制的事例屡见不鲜 。 从行政机关对古镇居民 自有住房装

修风格上的限制 ， 到 自 然保护区 内建筑的环保要求以及一度引发热议的深圳 、 杭州等地推行的机动

车单双号限行 ， 这些已表明 ， 财产权或者说所有权绝对的理念与现实渐行渐远 。
？ 然而 ， 在上述对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

风险行政中的国家责任研究
”

（
１０ ＣＦＸ １ ８ ８

） 的阶段性成果 。

① 正如德国学者毛雷尔所指 出 的 ： 是否构成征收 ，

“

关键在于是否涉及财产 中值得保护的部分 ， 侵害之后财产的实体内容是否

可供使用 ， 损害的强度是否是可预期的 ， 财产是否还可供所有人使用或者作符合其功能 的使用
”

。 ［ 德 ］
哈特穆特 ？ 毛雷尔 ： 《行政

法学总论》 ， 高家伟译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６６８ 页

。

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第 ３ ３
、

３ ５ 条规定 ， 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负有维护和修缮的义务 ， 而对历史建筑进行外

部修缮装饰 、 添加设施以及 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 ，
必须经过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 《 自 然保护区条例 》 第 ３ ２ 条规定 ，

在 自 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建设的项 目 ， 不得损害 自然保护区内的环境质量 ； 已造成损害的 ， 应当限期治理 。 《深圳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局关于市区部分道路采取相关交通组织措施 的通告 》 规定 ， 每 日 １ ５ 时至 １９ 时对经东门 中路南北双 向通行的社会车辆 ，
按车

牌号最后
一

位阿拉伯数字对应 日期尾数 ， 同为单数或同为双数的 ， 准予进人通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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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作出 限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 ，
补偿规定却尚付阙如 。 不仅如此 ，

纵观我国现行立法体系 ，

鲜见有关财产权限制行政补偿的专门规定 。 另
一方面 ，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财产权限制的探讨多基于

宪法视角 ， 讨论或集中于公权力限制财产权的制度背景 、 理论基础 、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等相对宏观

的话题 或是对财产权受到限制的具体事件进行分析梳理 。

？ 相较于宪法学界的热议 ， 行政法学

界对财产权限制的讨论则相对较少 。

？ 诚然 ， 对财产权限制进行基础理论或实例研究的意义不言 自

明 ， 但缺少从行政法特别是行政补偿的角度对具体制度 中财产权的限制条件 、 补偿条件 、 补偿判断

标准 、 补偿标准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
则多少有些遗憾 。

本文拟对 日 本财产权限制行政补偿的学说和实践进行梳理 ， 聚焦于解析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

判断标准 ，
并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补偿概念本身进行反思 。 需要说明 的是 ， 本文所讨论的补偿判断标

准不 同于补偿标准 ，
前者意味着是否补偿 ， 后者则对应着应给予补偿的具体数额 ，

本文仅就补偿判

断标准进行厘清 。 本文以 日 本法为比较参照系 ， 希望 以更为精细化的方式建构我国财产权限制 的行

政补偿标准 ，
并完善和发展现有的行政补偿理论体系和法律制度 ， 从而更好地保障公共福祉 。

一

、 财产权限制补偿的立法 ： 相对笼统的限制补偿规定

曰本 《宪法》 在第三章 中规定 了公民 的权利 及义务 。 在该法第 １ １ 条 以概括统领的方式规定
“

公民享有基本人权
”

之后 ，
第 １ ２ 条紧接着规定 ：

“

受本宪法保障 的公民 的 自 由与权利 ， 公民必须

以不断的努力保持之 。 并且 ， 公民不得滥用此种 自 由与权利 ， 而应经常负起用 以增进公共利益的责

任 。

”

这表 明 ，
日 本宪法对于公民权利并非规定 了绝对的 自 由 ，

而公共利益正是这绝对权利的相对

化理由 。 类似的规定方式也出现在财产权领域 。 尽管 日 本 《 宪法 》 第 ２９ 条第 １ 款规定了
“

财产权

不可侵犯
”

， 但是其第 ２ 款又同时规定
“

财产权的 内容应与公共利益相适应 ， 并 由法律规定之
”

。 学

界对上述宪法条文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如下解释 ：

一方面 ， 国家不得随意侵犯公 民的财产权 ； 另一

方面
，
当 国家出于公共利益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制约时 ， 如果该制约属于财产权人基于公共利益所

应承担的义务范畴 ， 公民对该侵权行为就具有忍受义务 。
？ 也就是说 ， 在现行宪法下财产权也必须

合乎公共福祉 ， 因此难免受到法律的限制 ，
而为了公共福祉而进行法律上的利用限制 ， 这是财产权

所有者当然应当忍受的 。
？ 因此 ， 公民对其财产 的使用本身应有

一定的范围和界限 ， 或者说 ， 征收

和补偿这
一唇齿条款存在适用的起点 。 因此 ， 尽管 日 本 《 宪法 》 第 ２９ 条第 ３ 款规定了

‘
‘

私有财产

在正当的补偿之下可以用于公用 目 的
”

， 但是上述补偿仅发生于对私有财产所进行的侵犯和限制 已

经超过 了社会生活
一般意义上公民基于公共利益应有的忍受限度 。

③ 参 见张翔
： 《财产权 的社会义务 》 ， 《中国社会科学 》 ２０ １２ 年第 ９ 期 ；

张千帆 ： 《

“

公正补偿
”

与征收权的宪法限制 》 ， 《法学

研究 》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 林来梵 ： 《论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 ， 《法学》 １ ９９９ 年第 ３ 期 。

④ 参见凌维慈 ： 《行政法视野中机动车 限行常态化规定的合法性 》 ， 《法学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２ 期
；
张翔

： 《机动车限行 、 财产权 限制

与比例原则 》 ， 《法学 》 ２０１ ５ 年第 ２ 期 ； 董彪 ： 《论财产权过度 限制 的损失补偿制度 》 ， 《当代法学 》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

⑤ 从行政法视角研究财产权 限制行政补偿的论文
，
可参见张效羽 ： 《论财产权公益限制 的补偿问题》 ， 《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６ 期
； 郭庆珠 ： 《论行政计划对公 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与损失补偿》 ， 《法学论坛》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

⑥ 参见 ［
日

］
西野章 ： 《财产权限制 与损失补偿的要否 》 ， 《法政理论 》 第 ３ ３ 卷第 １ 号

（
２０００ 年 ） ， 第 ２

－

３ 页 。

⑦ 参见 ［ 日 ］ 南博方 ： 《行政法 》 ， 杨建顺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〇〇９ 年版
，
第 １ ３４

－

１３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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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宪法的统揽性规定 ，
日 本多部立法在具体领域规定了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 。 日本 《森

林法 》 第 ３５ 条规定
，

“

国家应就由于被指定作为保安林而产生的通常损失对相关森林所有者以及林

木或土地的使用和受益者进行补偿
”

。 《文化财产保护法》 第 １２５ 条第 １ 款规定
，

“

要变更史迹名胜

及天然纪念物的现状
，
或者要作出对保护史迹名胜及天然纪念物可能产生影响的其他行为 ， 都必须

获得文化厅的许可
”

。 同条第 ５ 款规定 ，

“

对于第 １ 款中未能获得许可的或者第 ３ 款中准用第 ４３ 条

第 ３ 款仅获得附条件许可的 ， 由 国家对通常损失进行补偿
”

。 《 自 然环境保全法》 第 ３３ 条第 １ 款也

作了类似规定 。

然而 ，
尽管上述法律规定了财产权限制的损失补偿条款 ， 但是却均未能就宪法规定所 留 白 的侵

害补偿和合理使用的边界作 出释明 。 换言之 ， 对于究竟在何种情况应予补偿 ， 即财产权限制补偿的

判断标准为何 ，
日本的宪法和法律都没有作出 明确说明 。

二 、 财产权限制补偿判断标准的学理探讨 ：

基于权利人 、 行为 、 财产等多元立场

立法的相对模糊为学界留下了理论探讨的空间 。 针对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判断标准 ，
日本学

界从早期开始就一直在进行激烈探讨 。 出于不 同的视角 ， 补偿判断标准主要可被分为基于权利人 、

行为 、 财产等几类观点 。

（

＿

）
以权利人为中心的探讨

《大 日本帝国宪法 》 第 ２７ 条第 １ 款规定
“

不得侵害 日本臣 民的所有权
”

， 在保障了私有财产制

的同时 ， 同条第 ２ 款却规定
“

为了公益 ， 依据法律实施必要的处理
”

。 对此 ， 日 本公法学早期 巨擘

美浓部达吉认为 ， 补偿损失不是宪法的义务 ， 是否认可属于立法政策问题 。 对于法律没有特别规定

并因公权力行为引起的财产损失 ， 其认为公 民应负有忍受义务 。
？ 作为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公法学者 ，

身处君主立宪时代的美浓部达吉并没有 明确论及财产权限制 ， 但是对于财产性损失的分析整体侧重

于公民的忍受义务 ，
以 国家不予补偿为原则 。

“

美浓部达吉在 日 本公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 堪称 日 本公法学的鼻祖 、 宪法学和行政法

学的
一

代 巨擘 ， 其地位无可替代 。

” ？ 美浓部达吉从公民身份人手强调公民之于国家的义务 ， 将公民

的忍受义务作为不予补偿的理由 ， 尽管未能展开 ， 但是为后续行政补偿理论发展过程 中所涉及的 国

家和公民之间关系 、 请求权前提等提供 了思想基础 。

（
二

）
以规制行为 为 中心的探讨

１
． 规制行为 目 的论

田 中二郎认为
，
相对人是否能够获得补偿 ，

应主要考虑行政规制行为之 目 的 。 田 中 以
“

规制 目

的
”

为标准 ， 将财产权限制 区分为警察限制和公用 限制 。 警察限制是指为管理和维持社会公共秩

⑧ 参见美浓部达吉 ： 《 日 本行政法 （上卷 ） 》 ，
有斐 阁 １９３６ 年版 ， 第 ３ ５７ 页

。

⑨ 王贵松 ： 《美浓部达吉与中国的公法学》 ， 《 比较法研究 》 ２０ １０ 年第 ５ 期 ， 第 １ １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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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以及为确保社会生活安全等消极 目 的 ， 在较小的限度范围 内所进行的必要 的 、

一

般性的财产权

限制 ， 此种情形下公 民所遭受的损失应为公 民的 内在义务 ， 无需补偿 。 公用限制则是指为促进公益

事业的发展 ，
以及为实现 国土资源的综合利用 、 加快城市建设和开发等积极 目的 ， 由行政机关实施

的必要的 、 Ｘ中時定财产的征用或是限制 ， 此时公民个人承担了本应为全社会共同义务的负担 ， 国家

应对其损失进行补偿 。
⑩

作为美浓部达吉 的弟子 ，
田 中二郎不仅明确肯定了财产权受到限制的行政补偿制度 ，

还从国家

性质的层面上为财产权补偿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 在此基础上 ，
田 中更是将规制区分为基于 自 由

国家性质之公共利益的
“

消极规制
”

和基于社会 国家性质之公共利益的
“

积极规制
”

，
并认为对于

消极规制无需补偿 ， 而对于积极规制则应给予补偿 Ｑ 据此 ， 依据规制的不同性质 ，
在某些场合对于

财产权作出了
“

缓和
”

的规制而某些场合则相对
“

严格
”

。
？

２ ． 规制行为性质论

相对于田 中二郎 以行为 目 的所进行的判断 ，
远藤博也着眼于

“
一

般常人使用行为的性质
”

并提

出 了以下学说 。

“

从实质看 ， 如果规制行为显著违反了财产所在地域的财产权 目 的
，
规制行为的作

出者就应当对损失进行补偿
”

。 并且 ，

“

应判断该行为对财产造成的限制是形式意义还是实质意义上

的 。

”？ 远藤博也同时指出 ，
这里所指的一般常人的使用行为并非存在固定模式 ， 其当然具备相当 的

多样性 ， 而行为的性质往往与财产权所在的地域特性密切相关 。
？ 相类似的 ，

安本典夫认为 ，

“

财产

权尤其是土地等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受到
一定程度上的制约 。 但如果 因为规制行为而导致财产权与

其原本的使用状态之间不相适应 ， 那就应当就此对损失给予补偿
”

。
？

远藤博也与安本典夫重视规制行为的性质 ，
并辅以 财产权

“

所在 区域的地域性质
”

， 进而关注

财产权在遭受规制行为前后之间 的鸿沟 。 然而 ， 所谓财产权的地域特性却都是基于
一

定的法律规范

对财产权所作出的规定 ， 缘何该财产尤其是土地应当被设定为具备此种特性并继而影响补偿与否结

论的作出 ， 上述论述却未能明确 。

（
三

）
以财产权为 中心的探讨

１ ． 财产权的本来效用

今村成和开创 了以财产权为中心的补偿标准理论 ， 他以财产权的本来效用为出发点提出 了 如下

两重基准 。

“

第一层面 ，
当规制行为剥夺或者妨碍了财产权本来效用的发挥时 ， 权利人只要不存在

特别的忍受理 由 ， 就当然应该获得补偿 。 第二层面 ， 当规制行为对财产权的限制 尚未达到上述程度

时 ， 则要再分情况讨论 。 如果对该财产权的限制是基于社会共同生活 目 的 ， 出于财产权 内在的社会

拘束义务 ， 可认为不必进行补偿 （例如建筑基准法所规定的建筑高度限制 ） ；
而如果是基于其他特

定的公益 目 的而课予 了与该财产权本来的社会效用无关的限制时 （例如为保护重要文化财产或者是

为维护 国立公园 内 自然景观而作 出 的限制 ） ， 则应对损失进行补偿 。

”
？

⑩ 参见 ［ 日
］
田 中二郎 ： 《新版行政法 （

上卷 ） 》
，
弘文堂 １ ９７４ 年版 ， 第 ２ １ ５ 页 。

？ 参见 ［ 日 ］ 野中俊彦 、 中村睦男 、 高桥和之 、 高见胜利 ： 《宪法 Ｉ 》 ，
有斐阁 ２０１ ２ 年版 ， 第 ４８ ５

－

４ ８ ８ 页 。

？ ［
日

］
远藤博也 ： 《行政法 素描 》 ， 有斐 阁 ］

９８ ７ 年版 ， 第 ２５ ６ 页 。

？ 参见 ［
日

］
远藤博也 ：

《实定行政法 》 ， 有斐阁 １ ９８９ 年版 ， 第 ２４９ 页 。

？ ［ 日 ］
安本典夫 ： 《土地利用规制与补偿》 ， 《立命馆法学 》 ２２４ 号 （

１９９２ 年 ） ， 第 ４２９ 页 。

？ ［ 日 ］
今村成和 ： 《损失补偿制度 的研究 》

，
有斐阁 １ ９６８ 年版 ， 第 ３ １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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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 ， 安本典夫指出 ：

“

今村成和的意图具体可分为两个层面。 以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为例 。

第
一

层面 ， 禁止建造房屋的行为可以被认为妨碍了土地的本来效用 ； 第二层面 ， 即使建造行为并没

有被禁止 （ 因此并没有
‘

妨碍本来效用 的发挥
’

） ，
但是如果建筑物的高度被严格地限制 ， 并且该

限制并不是为了维护土地所在地域的居住环境 ， 而是 出于维持偶然发现的重要遗迹 的周边环境这
一

目 的 ， 那么上述限制也应该被认为是与该土地本来的社会效用无关
”

。
？ 因此可以认为 ， 即使没有达

到妨碍财产权本来效用发挥的程度 ， 但如果基于公共 目 的而对财产权课予了与其本来效用无关的偶

然限制时
，

也应该给予补偿 。 基于上述理念 ， 当所有权人的土地位于特别保护区 内 ， 而就该土地上

提出新建 、 改造 、 增造等申请未能获得许可时 ， 可以认为该不予许可的决定阻碍了财产权本来效用

的发挥 ， 故应对损失进行补偿 。

在今村成和之前 ， 学界虽然认为对财产权进行剥夺或者作出本质上的限制要给予必要补偿 ， 却

并未指出何为本质限制 。 在此背景下 ，
今村成和以

“

财产权的本来效用
”

为基轴所提出 的补偿判断

标准就显得更为明确有力 。 财产权的本来效用突破了前述各项学说中 以规制行为为判断标准的模

式 ， 将着眼点定位于财产权本身 。 而今村说的缺陷则在于 ， 由 于财产权的具体内涵并不明确 ， 因此

依然要对财产权人的使用 目 的 、 方法等
一

系列要素进行解释 ，
方能确定财产权的本来效用 。

２ ． 财产权的特别牺牲

相对于今村成和 ， 小高刚的理论则更为直接 。 小高刚提出 ：

“

以 出于保护古都风土及 自然公园

景观而对财产权所作出 的规制行为为例 ， 这一类规制行为不仅与该财产的本来效用无关 ， 更阻碍了

财产权本来效用 的实现。 这意味着 ， 当上述规制行为超过了权利人的忍受限度并造成财产上的强烈

牺牲时 ， 对所生损失就有必要进行补偿 。

”？ 同时 ， 针对今村所提出 的本来效用说 ， 小高刚指出 ， 只

要规制行为存在 ，
就必然会妨碍财产权本来社会效用的发挥 ，

因此不应将行政补偿建立在财产权的

本来效用上 。 相对于今村对于规制行为与损失的双重重视 ， 小高刚将补偿标准仅定位于损失本身 ，

只要规制行为对权利人产生 了特别牺牲 ， 就应该对损失给予补偿 。

（
四

） 综合因素论

阿部泰隆在对之前的学说进行批判之后 ，
提 出通过

“

积分
”

来判断是否要对财产权限制进行补

偿 。 阿部泰隆提出 ， 对于财产权受到限制是否要进行补偿 ，
不应依据单一的标准 ，

而应该是各种因

素的组合 ， 其中主要是规制行为的依据 、 目的以及财产受到限制的程度 。 也就是说 ，

“

要对基于怎

样的依据 、 出于怎样的理 由并对财产权造成 了怎样的限制程度等因素进行组合并计算相应积分后 ，

才能确定是否要进行补偿 。 具体而言 ，
规制 目 的可 以分为九种不同等级 ， 而限制程度 则可分为 四

等 ， 由这些因素相互叠加所得的分数与是否应给予补偿相关联
”

。

？

相较于前述诸种抽象的 、

一般的补偿标准 ， 综合因素说所提出的标准更为明确因此也有助于在

具体事件中判断是否要进行补偿。 当然 ，
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 将规制理由 、 目的 、 程度等所有

相关因素都置于同
一层面进行考量 ，

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社会内在制约范 围的扩大 ， 从而增加不予

？ 同注？。

？ ［ 日
］
小高刚 ： 《土地利用规制与最高法院判決 》 ， 《

法 曹时报》 第 ４７ 卷 １ 号 （ １
９９５ ） ， 第 ２０ 页 。

？ ［ 日 ］ 阿部泰隆 ： 《国家补偿法 》 ，
有斐阁 １９８ ８ 年版 ， 第 ２６９

－

２７１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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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的可能性 。

？

（
五

） 评述

对上述学说进行分析和归纳 ， 财产性限制行政补偿判断标准的认定至少存在 四类不 同 的学说 。

第
一

类学说以权利人为出 发点
，

以是否超越权利人的忍受义务作为是否补偿的 判断标准 。 第二类学

说以规制行为为出发点 ， 具体又分为基于规制行为本身和基于规制行为对权利人的影响 。 前者是指

以对规制行为的根据 、 目 的 、 时间等作出判断之行为性质判断说 ，
后者是指对规制行为的强度 （实

质基准 ） 和被限制主体数量 占全体人员的 比例 （形式基准 ） 等作出判断之行为影响判断说 。 第三类

学说以财产为中心 ，
以财产权受到限制的程度或损失大小 以及财产权受到限制前后的状态对比来判

断是否要对损失进行补偿 。 第四类则是混合了前几类因素的综合说 。

尽管不同学说基于不同的 出发点对于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进行讨论 ， 但上述学说最终得出 的

结论多为应给予补偿 。 当 因公权力行为导致财产权受到限制时 ， 对损失应予补偿的理念已经得到 了

日本学界的普遍认可。

三 、 财产权限制补偿判断标准的司法适用 ： 财产权损失中心论

日 本学界判断是否应予补偿的 出发点纷繁多样 ， 基于各个不同角度构建财产权限制行政补偿的

判断标准 。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 司 法实践中又是如何选择适用 的呢？

（

＿

） 《 自然公园法》 中的财产权限制补偿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腾飞和社会 巨变 ， 使 日本基于管制国家和福利国家的双重角色频频启

动对于财产权的征收和限制行为 ， 其中 以土地领域尤为常见 。 在这一阶段 ， 国家出 于公共利益的考

量而频繁限制私有土地的使用权 ， 实践中相继出现多起由于财产权受限制而要求获得行政补偿的案

件 。 之所以选取 《 自然公园法 》 所涉领域作为讨论对象 ，

一方面是相较于其他法律而言 《 自然公园

法》 的补偿规定更为明确 ， 另
一

方面则是因为基于该法所提起的行政补偿案件相对较多 ，
并涉及土

地房屋等不动产所有权 、 矿产等资源使用权等多项财产权能 ， 且判决已基本形成
一

致观点 。
？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旅游业的发展 ， 为加强保护 自然景观的力度 ，
日本于 １ ９５７ 年颁布 《 自

然公园法 》 ＾ 《 自 然公园法 》 对于 自 然公园 的范围规定非常广 ， 除 了国有和公有土地外 ，
还涉及大量

的私有土地 （ 国立公园中私有土地 占 ２５％
， 国定公园 中私有土地 占 ３５％

） 。
？
当 时 《 自 然公园 法》

第 ３５ 条第 １ 款？规定 ：

“

基于本法第 １ ７ 条第 ３ 款 、 第 １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３ 款而未能获得许可的 ， 或者基

于本法第 １９ 条而获得附条件许可 的 ， 或者基于本法第 ２０ 条第 ２ 款而受到行政处分的 ，
国家对由此

产生的通常损失进行补偿。

”

私有土地由 于被法律列人 自然公园的 范围而遭受诸多 限制 ， 在实践 中

？ 参见注⑥ ， 第 ｎ 页 。

？ 另一判 例相对集中的领域为基于 《森林法》 第 ３ ５ 条所提出 的行政补偿诉讼 ， 从判决理由 和结论上 看与基于 《 自 然公园法 》

所作 出的判决并无太大 区别 ， 故在此不予展开 。

？ 参见齐锦秋 、 郝建锋 、
张海清 ： 《 日 本 自然公园概况》 ，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 第 ２０９４ 页 。

？ 曰本 《 自然公园法》 在颁布后进行了多次増删及修改 ，
原法第 ３５ 条 内容已被调整至现行立法第 ６４ 条 ， 除相应条款项作 出

调整外 ， 实质性内容并没有 变化 。
为尊重判决原文 ， 本文保留原判决书内容 ，

因此判决法律依据仍 为原法第 ３５ 条第 １ 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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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现了
一

系列请求补偿的案件 。

（
二

） 判例的梳理

涉及 《 自然公园法》 第 ３５ 条第 １ 款的行政补偿判决共有八项 。
＠ 以下仅选取判决说理部分相对

清晰的三项判决进行梳理 ６ 其他五项判决在裁判理 由 和判决结果上和所述三项判决均持
一致立场 。

１ ？ 在 《 自然公园法》 规定的特别地域内 申请采石未获许可 的行政补偿诉讼？

原告所有的 山林位于 《 自然公园法 》 规定的特别地域中 （ 濑户 内海国立公园寒霞溪地区 ） ， 原

告向环境厅申请 １ ０ 万吨的采石许可 ， 未获准 。 原告基于 《 自 然公园法》 第 ３５ 条第 １ 款的规定 ， 就

不予发放采石许可的行政处分提起诉讼 ， 要求获得补偿 。

法院指出 ， 当权利人的 山林位于 《 自然公园法》 规定的 自然风景保护 区域内 ，
其所有权 由于受

到行政限制而产生损失时 ， 此种情况应符合 《 自 然公园法》 第 ３５ 条第 １ 款的补偿规定 。 然而 ， 判

决在肯定了补偿必要性的原则后却笔锋
一转

， 指出 ，

一

般而言 ， 为 了公共利益对财产权施以法律上

的限制 ，
由此对权利主体产生的不利应属于财产权的内在社会制约 ，

权利主体理应忍受而无权获得

补偿 。 也就是说 ， 《宪法》 第 ２９ 条第 ３ 款所规定补偿请求仅适用于基于公共利益对财产权的限制超

出
一

般生活上的忍受限度 ，
并且对特定人造成了损失的情况 。 在本案中

，
拒绝颁发许可的行为不应

与土地征收 、 权利剥夺等其他实质性的侵害行为相提并论 。 在为了维持国立公园或者 国定公园的风

土景观而 《 自然公园法》 指定的相关地域中 ，
为保障法律所规定的行政 目的的达成 ， 行政机关在该

目的限度内对土地所作出 的限制仅属于
一

般性限制 ， 所有权人应予以忍受 。 基于此 ，
本案判决驳回

了原告的补偿请求 。

２ ． 在 《 自然公园法》 指定特别地域内 申请采石未获许可的行政补偿诉讼
？

原告的山林位于 《 自然公园法》 指定的第三类特别地域 内 （ 室生赤 目青山 国定公园 ） ， 原告就

其所有的 山林向县知事 申请 ７００ 万立方米 的采石许可 ， 未获准 。 原告基于 《 自然公园法 》 第 ３５ 条

第 １ 款的规定 ， 就不予发放采石许可的行政处分提起诉讼 ， 要求获得补偿 。

法院指 出 ， 为 了在 国土开发及 自然保护之间实现平衡 ， 并保护 自 然公园 内 的风土景观 ， 《 自 然

公园法 》 设定了财产权内容不能妨碍公共利益的相关规定 。 因此 ， 当 出于公共利益而对于财产施以

法律上的限制时 ， 如果该限制符合财产权本来的性质和 目的 ， 那么该限制仅属于财产权内在社会制

约的具体化 ， 对所生损失也就无须行政补偿 。 本案中 ， 土地所有权人的财产权虽然遭到了
一

定程度

的限制 ， 但是出现上述限制的前提是所有权人的土地位于 自然公园内 ， 权利人使用土地时应当兼顾

土地所处的优美风土景观 。 综上 ， 出于保护 自然公园内风土景观的必要
，
在合理范围 内对财产权所

施加的限制是该土地所有权的社会制约的具体化 ，
由此而生的损失也就无需补偿 。 本案判决驳回 了

？ 八项判决分别是 ： 冈山地方法院 １ ９７８ 年 ３ 月 ８ 日 （ 《讼 务月 报》 ２４ 卷 ３ 号
， 第 ６四 页 ） 、 东京地方法院 １

９８２ 年 ５ 月 ３ １ 曰

（ 《行政事件裁判例集 》 ３ ３ 卷 ５ 号 ， 第 １ １３ ８ 页 ） 、 东京地方法院 １
９ ８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 《行政事件裁判例集 》 ３６ 卷 １ 号

， 第 ４２ 页
） 、

东京高 等法院 １ ９８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行政事件裁判例集 》
３６ 卷 ７

－

８ 号 ， 第 １ ２５０ 页 ） 、
东京地方法院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 １ ７ 日 （ 《行政事件

裁判例集 》
３７ 卷 ３ 号

，
第 ２９４ 页 ） 、 秋田地方法 院 １ ９８７ 年 ５ 月 １ １ 日 （ 《讼务月报》 ３４ 卷 １ 号

， 第 ４１ 页 ） 、 东京高等法院 １９ ８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行政事件裁判例集》 ３ ９ 卷 ３
－

４ 号
， 第 ２８ １ 页 ） 、 东京地方法院 １

９９０ 年 ９ 月 １ ８ 日 （ 《行政事件裁判例集 》 ４ １ 卷 ９ 号 ， 第

１ ４７ １页
） 。

＠ 参见东京地方法院 １ ９８２ 年 ５ 月 ３ １ 日 ， 《行政事件裁判例集 》 ３３ 卷 ５ 号
， 第 １ １ ３８ 页 。

？ 参见东京地方法院 １ ９８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行政事件裁判例集 》 ３７ 卷 ３ 号
，
第 ２９４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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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的补偿请求 。

３ ． 国立公园特别地域内 申请新建房屋未获批准的行政补偿诉讼
？

原告所有的土地位于国立公园的第
一类特别地域内 ，

原告想在该土地上新建房屋并向静冈县知

事提出 申请 ， 未获得批准 。 原告基于 《 自然公园法》 第 ３５ 条提起行政补偿诉讼 。

法院指出 ， 《宪法 》 第 ２９ 条第 ３ 款的补偿仅适用 于以下场合 ： 出于公共利益对财产权作 出限

制 ， 只有 当该限制超出 了社会生活上的
一

般忍受也即 已经超越财产权的 内在制约 ， 而符合对特定者

的特别牺牲时 ， 才能获得补偿 。
《 自然公园法》 第 ３５ 条第 １ 款虽然规定了未能获得许可的损失补偿

制度 ， 但是该法规定情形事实上也仅限于当超过 了财产权的 内在规制并对特定者造成 了特别牺牲的

场合 ， 或者说只有上述情形方可适用 《宪法》 第 ２ ９ 条第 ３ 款所规定 的补偿制度 。 本案所涉土地位

于国立公园的特定地域 中 ， 使用土地的行为应与周围的风土景观保持
一

致 ， 法律也规定了对其进行

改造必须获得相关许可 。 因此 ， 本案不予颁发许可而导致土地使用行为所受到的限制 （建造建筑物

的限制 ） 并非超越了财产权制约范围的特别牺牲
，
不能获得补偿 。 基于此 ，

本案判决驳回 了原告的

补偿请求 。

（
三

） 评述

上述判决至少在以下三点上达成了共识 。

１
． 以财产权损失作为补偿的判断标准

不同于理论界对于补偿判断标准的多维认识 ， 判决中对于财产权限制补偿的判断仅关注于财产

权本身 ， 即唯
一

的判断标准就在于 ： 财产权的损失是否达到 了特别牺牲的程度 。 在上述判决中 ，
虽

然也有法院对于规制行为进行判断 （ 例如在判决 １ 中对于不予许可行为的审查 ）
， 但是该判断最终

是为了检验规制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是否已超过了一般人的忍受程度 ， 换言之 ， 行为是否造成了特别

牺牲 。 因此 ， 对于规制行为的判断最终服务于对损失的判断 。 而在后两项判决中 ， 法官完全省 略了

对规制行为的讨论 ， 将判断聚焦于是否存在财产权的特别牺牲 。

２ ． 以财产权性质作为特别牺牲的解释路径

就 《宪法 》 第 ２９ 条和 《 自 然公园法》 第 ３５ 条规定 的 由公权力对财产权造成侵害应给予补偿这

一基本原则 ， 法院判决均予认可 。 但与此同时 ， 法院也指 出 ， 补偿应仅适用于财产权遭到严重损害

的情形 ， 只有当损失超越财产权社会制约的界限时 ， 才应给予补偿 ， 而财产权所受到 的一般限制则

仅属于财产权的社会制约 ， 无须补偿 。

就是否超越 了财产权的社会制约 ， 判决主要是以财产权性质作为判断标准 。 具体来说 ， 判决 １

指出 ， 当对
“

财产权本质 内容造成侵害
”

， 或者说虽然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但
“

课予了与财产权效用

无关的限制
”

时 ， 应给予补偿 。 然而 ，

“

课予了与财产权效用无关的限制
”

的涵义并不 明确 ， 况且

如果要将
“

财产权效用
”

进行延伸解释 ， 可 以说与财产权效用无关 的 限制在现实 中是根本不存在

的 。 鉴于此 ， 判决 １ 将财产权效用定位于地域的特性 ， 法院认为 ， 自然公 园 内的土地限制所造成的

损失未能达到特别牺牲的程度 。 判决 ２ 明确说明
“

符合该财产权本来性质 的限制
”

无需补偿 。 至于

“

财产权的本来性质
”

应如何理解 ， 判决 ２ 的路径是 ，

“

对位于 自 然公园 内的土地来说 ， 为保持美好

？ 参见东京地方法院 １ ９９０ 年 ９ 月 １ ８ 日
，

《行政事件裁判 例集 》 ４ １ 卷 ９ 号 ， 第 １ ４７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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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土景观而使用的行为就应属于财产权的本来性质＇ 同样
，
判决 ３ 也是以土地所在的地域性质为

出发点 ， 认为财产权所受到的限制属于社会制约的范畴 ， 并未达到特别牺牲的程度 。

３ ． 结论是无需补偿

在上述两项判断的基础上得出无需补偿的结论可谓水到渠成 。 事实上 ， 在 日 本的 司法实践中 ，

《 自然公园法》 中有关财产权限制 的行政补偿规定从未得到法院的认定 。 不仅如此 ， 实践中 除了

《森林法》 所规定的行政补偿曾经被法院承认过外 ， 其他判决都否定了权利人提出 的行政补偿请

求， 针对此现状 ，
有学者甚至指出应对立法中有关财产权限制补偿的规定作根本性检讨 ：

“

众多补

偿规定在实践中从未被启用 ， 这种名存实亡的做法将有损法治 国家的进程 。

”
？

四 、 财产权限制补偿判断标准的层级厘清

日 本学界各家观点 的百花齐放和实务界的相对众 口
一

词形成了鲜 明反差。 理论界纷繁复杂的

学说多未被法院认可 ， 而法院对是否应进行补偿的判断标准又几乎形成了高度
一

致 ： 仅关注财产

权受到限制的程度 ， 是否应予补偿仅与损 失有关 。 理论和实务对于财产权限制补偿判断标准为何

会呈现如此大相径庭的局面 ？ 仅以损失作为是否 补偿的标准 ， 究竟是司法实践对理论 的正本清

源 ，
还仅是基于审判便利 的权宜之计？ 假设补偿与否仅与损失相关这

一结论成立 ， 那么在对财产

权限制补偿进行判断时 ，

“

规制行为
”

究竟又发挥了何等作用 ？ 要 回答上述疑问并明 确财产权限

制的行政补偿判断标准 ， 我 们需要对财产权 、 限制 、 损 失 、 补偿等概念进行逐级剖析并分层

厘清 。

（

―

）
财产权存续保障与价值保障的分离

要对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进行探讨 ， 首先需要明确对财产权保障效果的认识 。 概括而言 ， 法

律对于财产权的保障效果可分为存续保障和价值保障 ， 财产权保障的第
一

层面应是
“

存续保障
”

，

然后才是
“

价值保障
”

，
并且

“

存续保障
”

不能轻易被转化为
“

价值保障
”

。

？ 具体来说 ， 财产权的

保障首先应意味着权利人能够持续 占用和使用 自 己的财产 ； 只有当基于某些原因导致权利人无法继

续占有和使用其财产时 ，
财产权的保障才进入到价值保障层面 ， 此时应就财产权人无法 占有和使用

的事实对其损失作出相应补偿 。 需要强调的是 ， 给予补偿并不能成为公权力施加限制或者权利人忍

受限制的正当化依据 。 换言之 ， 是否基于公共利益有权对财产权进行侵犯或限制 ， 与是否应对该侵

权行为进行补偿是两个不同层面的 问题 ，

二者不应混同 。

（
二

）

“

限制
”

标准与
＂

补偿
”

标准的厘清

在明确财产权保障二元区分的基础上进而推演 ， 尽管同属于对财产权的限制 ， 但是对于财产权

存续保障和价值保障的限制应有所区别 ， 而二者正好分别对应了财产权限制补偿中的
“

限制
”

标准

？ 参见 ［ 日 ］ 宇贺克也 ： 《国家补偿法》 ， 肖军译 ，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 ４ 年版 ， 第 ３７６ 页 。

？［
日

］ 原 田 尚彦 ： 《行政法要论》 ，
学阳书房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２７０ 页

。

？ 参见张翔 ： 《个人所得税作 为财产权 限制 》 ， 《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１ ３ 年 ９ 期 ， 第 ６４
－

６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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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补偿
”

标准 。

对于财产权存续保障的限制 ， 涉及财产权在何种情况下能够被限制的探讨 。 作 为财产权第
一

层面的价值所在 ，
对于财产权存续保障的限制条件理应 比较严苛 。 首先

，
公权力能够对财产权作

出限制的前提是 ，
限制行为本身应符合 目 的要求 。 常见的 限制行为是基于公共利益而对财产权作

出的限制 ， 也就是公权力出于 自然环境 、 城市规划 、 文物保护等 目的而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 。 其

次 ， 规制行为还应符合手段要求 ， 基本 的手段要求是应符合 比例原则 。 只有当规制行为 的 目 的和

手段均符合要求时 ， 侵犯或者限制财产权存续保障的行为才能够被允许 ， 而财产所有权人也就不

得不对该规制行为予以忍受 。 值得注意 的是 ，
上述限制财产权存续保障的探讨显然仅集 中于规制

行为本身 。

相较于存续保障聚焦于财产权的限制条件 ，
财产权的价值保障则关注当财产权的存续保障已经

遭到侵犯时 ， 权利人能否获得补偿的问题 。 作为财产权保障的第二层面 ， 对于财产权价值保障的限

制条件也相对宽松 。 当 对财产权存续保障的限制 已经作成 ， 权利人是否能够获得补偿就应以损失为

中心
，
考虑财产权被限制的程度 （ 是否是本质限制 ） 及损失的大小 ， 而限制 目的及手段等 已经在存

续保障中被证成过的条件此时就不再作为补偿的考量因素 。 另外 ， 权利人对于价值保障受限的忍受

理由也仅与损失相关 。 当财产权人基于公共利益所产生的损失超越 了其应承担的社会义务时 ， 就应

当 获得一定行政补偿
； 而如果当损失特别轻微或者损失符合公平原则时 ， 那么权利人就不得不忍受

该损失的发生 ， 而无权获得补偿 。
？ 与对存续保障探讨的不同 ， 对于限制价值保障的探讨完全集中

于损失本身 。

然而 ， 学界似乎并未采取上述理论演绎 ， 以远藤博也为代表的观点甚至认为应以规制行为作为

补偿的判断标准 。 但如果深入发掘就会发现 ，
远藤的学说虽然在形式上是以规制行为 作为判断标

准 ， 然而其对规制行为性质的探讨是为了
“

以规制行为对权利侵害的强弱 ， 来判断该行为对财产造

成的限制是否是内在的 、
必然的 限制

”

， 考察行为的最终 目 的依然是为 了判断损失 。 这
一理念不仅

没有跳脱上文所述
“

行为一限制
”

、

“

损失一补偿
”

的 固有框架 ， 反而进
一

步验证了 财产权存续保

障和价值保障之间 的应有界限 。

（
三

）
何为 损失 ：

“

特别
”

与
“

牺牲
”

在厘清行为 、 损失 、 限制与补偿的关系并 明确财产权限制补偿仅与损失相关这
一

前提后 ， 终于

可以 回到财产权限制补偿中 的判断标准问题 。 换言之 ， 究竟应如何界定财产权限制所导致的损失是

否属于应给予补偿的
“

损失
”

？ 与征收行为导致所有权丧失这
一

相对确定 的损失不同 ， 财产权限制

中的损失多为抽象的期待利益的受损 ，
因此对损失程度往往无法形成明确 的 、

一义性的判断 。 其中

突出的 问题就是应给予补偿的损失与财产权的 内在制约或社会义务之间判断界限的不明确 。
？ 而判

断标准的不同更会导致补偿结论摇摆于完全补偿和不补偿这
“

两个极端
”

之间 。
？

就损失的判断而言 ，

“

特别牺牲
”

理论已成为当下 的通说 。 财产权上的
“

特别牺牲
”

适用于 ：

？ 关于平等 负担 ，
可参见 ［ 日 ］ 玉卷弘光 ： 《土地利用规制与损失补偿的要否 》 ， 《东海法学》 第 ９ 号

（
１９９３

） ， 第 ３５８ 页。

？ 福永实基于
“

互酬性
’ ’

的视角讨论 了损失补偿问题 ，
具体参见 ［

日
］ 福永实 ： 《损失补偿与互酬性 》 ， 《大阪经大 论集 》 第

５８ 卷第 ６ 号 （
２００８

）
， 第 １

５
１ 页 。

？ 参 见注？ ， 第 ３ ９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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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人为了公共利益而作出牺牲 ， 出于
‘

利益均沾则负担均担
’

的原则 ， 就必须由 国家动用公帑

对
‘

特别牺牲者
’

予以补偿 。

”
？

以
“

特别牺牲
”

为中心
，
进而将

“

特别牺牲
”
一词拆成

“

特别
”

和
“

牺牲
”

， 日 本学界和实务

界发展出 了判断财产权限制补偿的形式基准和实质基准 。 形式基准关注特别牺牲中的
“

特别
”

， 着

眼于横向意义上平等原则的违反 ， 即财产权受到限制的权利人相对于一般人而言是否属于特定人或

者是在特定范畴中的人 ； 实质基准则关注特别牺牲中 的
“

牺牲
”

，
着眼于纵向意义上程度 的实现 ，

即考察财产权的本来効：
用所受到限制 的程度 。 损失的

“

特别
”

形式基准与
“

牺牲
”

实质基准共 同

构成了补偿得以实现的核心理念 。 然而 ， 虽然在总体理念上已达成共识 ， 学说对于上述基准的不同

侧重又继而分化出形式基准／实质基准并重说和形式基准／实质基准倾向说两项不同理论。 前者以 田

中二郎为代表 ， 认为损失要同 时符合
“

特别
”

与
“

牺牲
”

两项标准 ，
才能予以补偿 。

？ 后者则以今

村成和为代表 ， 相较于
“

特别
”

而言 ，
他更重视损失的

“

牺牲
”

标准
，
认为只要损失达到了侵犯

财产权
“

本来效用
”

的程度就应给予补偿 。
？ 近年来 ， 强调形式基准和实质基准相区分的观点 已逐

渐式微 ， 如何明确实质基准也即
“

牺牲
”

的具体含义 、 解读财产权受到限制的程度 ， 成为更具有实

际意义的 目标 。

（ 四 ） 何谓牺牲 ： 状况拘束性理论

对于限制财产权所造成的损失到何种程度方符合
“

牺牲
”

，
相关的观点包括是否存在既得权的

剥夺 （ 既存利用的禁止 ） 、 受到规制时间的长短 、 相邻关系等 。

？
日本近年来倾向 以

“

财产权的本

来性质
”

、

“

财产权的效用
”

、

“

财产的地域性
”

、

“

城市规划
”

等状况拘束性理论作为财产权限制补

偿判断的最终落脚点 ， 并逐渐成为判断
“

牺牲
”

与否的主流观点 。

状况拘束性理论以财产权的使用应与财产权的性质和用途相
一

致为前提 ， 例如土地应在符合该

土地所处的位置 、 状态 、 自 然环境等范围 内合理使用 。
？ 而在判断是否存在损失时 ， 则 以规制行为

是否改变了财产权的使用状况或是否对其产生 了显著影响为要素 。

？ 状况拘束性理论产生于德国 。

相对于
“

财产权性质
”

、

“

财产权的本来效用
”

等在损失判断中常见却抽象的概念而言 ， 状况拘束

性理论的阐释在司法适用中较为明晰 ， 加之该理论弱化保障财产权的理念也符合现代城市规划的实

践进程 ， 因此状况拘束性理论逐渐成为德国理论界的共识 ， 并多适用于财产权限制的常见领域 ，
如

自 然保护 、 景观保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 。 尽管不同 国家对财产权的性质定位存在前提性的差异 ， 然

而对于财产权的使用状况在受到公权力限制前后是否存在差异的判断则是
一致的

， 可资借鉴 。

日本有关状况拘束性理论的萌芽出现于今村成和的学说中 ， 其在对土地
“

财产权的本来效用
”

进行解释时首次考察了该土地 的使用状况 。 在此之后 ，
远藤博也 、 安本典夫 、 小高刚的学说也多涉

？ 张翔 ：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 》 ，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 １２ 年第 ９ 期 ， 第 １ １ ５ 页
。

？ 参见注⑩ ，
第 ２ １４ 页 。

？ 参见注？。

？ 参见 ［ 日 ］ 藤田 宙靖 ： 《西德 的土地法 与 日 本的土地法 》
， 创文社 １ ９８８ 年版 ，

第 Ｗ９ 页 ； 角松生史 ： 《财产权 》 ， 安藤高行

编 ： 《宪法 ＩＩ（基本的人权 ） 》 ， 法律文化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２４２ 页 ； 远藤博也 ： 《实定行政法》
，
有斐 阁 １９８９ 年版 ， 第 ２５６ 页 。

？ 参见 ［
日

］ 宫 田三郎
：

《国家责任法 》
，
信山社 ２０００年版 ， 第 ２４ ３ 页

。

？ 具体内容可参见 ［ 日 ］ 仓岛安 司 ： 《状况拘束性论与损失补偿的要否 （ 中 ） 》 ， 《 自 治研究》 第 Ｔ７ 卷第 １ 号 （
２〇０ １

） ，
第 ９７

－

１ １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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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限制 的行政补偿判断标准

及财产权的使用状况 。 然而 ，
真正将状况拘束性理论实现 日本本土化的是法院的判决 。 与德国

一

样 ，
日 本司法实务对状况拘束性理论的适用也多出现于环境保护 、 文物保护 、 城市规划等领域 ， 并

以土地 、 房屋等不动产为主要适用对象 。 东京地方法院在 １ ９８６ 年 ３ 月 １ ７ 日 的判决中指 出 ，

“

由于

土地位于 自然公园 内
，
因此在该土地的使用过程中考虑其所处环境的风土 和景观的做法 ，

符合土地

的本来属性
”

。
？ 进

一

步的判断出现在东京地方法院 １ ９９０ 年 ９ 月 １ ８ 日 的判决中 ，

“

对于是否造成特

别牺牲的判断 ， 应结合土地周边风土景观保护等情况 ， 对土地 的现状进行评估 、 就将来可能的状况

进行预测 ， 从而综合判断该不予许可的决定是否对该土地财产权造成了显著影响
”

。

＠ 可以看出 ， 状

况拘束性着眼于财产权本身并强调财产与其所处环境或使用现状的
一致性 ， 以

“

财产权使用状况
”

为出发点来判断规制行为的介人对财产权是否会造成影响 ， 并进而判断是否存在损失 。

当然 ， 状况拘束性理论也遭到了
一

定质疑 。 其
一

是对该理论适用范围 的质疑 。 尽管状况拘束性

理论并没有就其适用领域或范围作出 限制 ， 但是现阶段德 国和 日 本的司 法实践仅将该理论适用于 自

然保护 、 景观保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 ， 能否将该理论延展至财产权限制的所有一般领域尚有待司法

实践的检验 。 其二则是针对该理论价值导 向的质疑 。 正如上文所言 ， 状况拘束性理论从基本理念到

实际运用都更倾向于不给予权利人以补偿 。 以土地领域为例 ， 土地利用的规制性 、 状况拘束性的认

识不断渗透 ， 有利于扩大土地利用规制中 内在制约的范围 。

？ 同 时
，
由 于状况拘束性理论所考虑的

“

财产性质
”

、

“

财产效用
”

等因素在政策性补偿中更为常见 ， 这可能会使得行政补偿制度从法律层

面遁人政策层面 ， 或者与政策性补偿产生重合 。

＠ 而这显然比单个案件难 以获得补偿的后果更为严

重 。 实践中 ，
以 《 自然公园法 》 第 ３ ５ 条规定为代表的行政补偿制度并未能得到法院的积极认可 ，

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虚置 。

（
五

） 小结

综上 ，
对财产权行政补偿判断标准进行梳理后可 以发现 ，

理论界就财产权限制补偿标准的探

讨之所以 如葛藤般纠缠交织 ， 其原 因在 于对
“

财产权限制 行政补偿判断标准
”

这
一

复合概念的

解读重点存在不一致 。 财产权限制行政补偿判 断标准 ， 首先可以划分为 限制标准 （ 行为 ） 与补

偿标准 （损 失 ） ， 而对损 失 的界定 又存在
“

特别
”

标准 与
“

牺牲
”

标准 ， 在此基础上再进而对
“

牺牲
”

进行解释并在财产权限制的多发领域寻求状况拘束性理论作为最终 的判断标准 ， 并 由此

得出究竟是否应给予补偿的结论 。 而上述判断思路事实上也正好与法院判决的思路一致 ， 在实践

中得到 了印证 。

五 、 余论 ： 传统行政补偿概念的挑战与重构

对于财产权限制补偿标准的最终探讨已疏离于原本对公权力行为和 目 的等的考量 ，
而将是否补

？ 同注？ 。

＠ 同注

？ 参见注＠ ， 第 ３７６ 页
。

？ 参见 ［ 日 ］ 西野章 ： 《 国家补偿法概说》 ，
劲草书房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２０３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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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集中于损失或者说财产权性质本身 。 事实上 ， 财产权限制补偿判断标准的正本清源仅是行政补偿

概念体系发展的重要
一环

， 传统行政补偿概念正在受到全面的挑战 。

行政补偿概念是指 ：

“

合法的公权力行使使财产权受到侵害 ，
为维护公平

，
对其中的特别牺牲

者 ， 在全体负担中用金钱予以填平 。

” ？ 这一定义包含着
“

公权力行使
”

、

“

合法性
”

和
“

财产权性

损害
”

三项要素 ， 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补偿概念 。 然而
，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行政补偿案件的

增多 ， 在国家责任理论体系遭受影响和冲击的时代背景下 ，
上述行政补偿概念也陆续受到

“

应予以

扩张
”

的质疑 ， 在此过程 中不断有观点提出应放弃或者改变传统行政补偿概念中所包含的三项要

素 。

＠ 尽管这一具有颠覆性的 主张本身是否正确仍有待检验 ， 但是如果该主张能够成立 ， 抽离了 三

要素的行政补偿概念就会被修正为 ： 对 由公权力所导致的公民 的特别牺牲所给予的财产性补偿 。 在

这一精简的概念定义中 ， 特别牺牲成为变革后的行政补偿概念的唯
一亮点所在 。 而随着现代社会中

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被进一步强调 ，
模糊赔偿与补偿的界分 、 以公平负担为核心统

一

把握国家责

任制度被再次呼吁 。 在此背景下 ，
将

“

特别牺牲
”

置于行政补偿概念之核心地位的做法 ， 确实能够

顺应行政补偿范围扩大化的潮流发展 ， 并进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

从这
一

视角而言 ，
以损失作为财产权限制补偿判断标准的上述变革 ， 对于行政补偿理论的发展

变迁而言或许仅是冰山
一

角 ， 而行政补偿概念体系变革之帷幕 即将逐渐拉开 。

［ 主要参考文献 ］

１
．

［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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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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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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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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